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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根據其對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年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閱及就董

事會現時所得之資料顯示，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儘管 (i) 經紀業務之公司

成本增加、(ii) 股本投資之公平值下降及 (iii)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但與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除稅前虧損約 102,700,000 港元相比，預期本集團於相關年度之除稅前虧損將大幅下降至不

多於 63,000,000 港元，主要由於相關年度 (i) 收入大幅增加及 (ii) 員工成本下降。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為董事會根據本集團最新之綜合管理賬目及目前所得之資料進行初步評估而得

出，其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仍在擬定本集

團於相關年度之全年業績。本集團於相關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發佈。股

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在其刊發後細閱本集團年度業績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兼執行董事 

朱毅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解植春先生（主席）、朱毅先生及孫青女士；三名非執
行董事，分別為韓瀚霆先生、陳志偉先生及吳凌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健生先生、趙
公直先生、李高峰先生及劉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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